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征集选送全国法院第25届

学术讨论会论文的实施方案

力争在全国法院第25届学术讨论会中获奖排名在全国前十基础上更进一步，是今年全市法院调研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纳入《2013年全市法院工作要点》的重要工作任务。 今年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关于公正司法和行政法实施有关问题的研究，选题范围除与行政法实施相关的研究外，还包括审判权运行、司法职业保障以及新《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实施等与公正司法相关问题的研究（具体选题参考范围见附一）。为做好第25届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组织推荐工作，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思路

继续通过抓“三个重点”，提升全市法院参加学术讨论会的成绩和水平。一抓重点机制。构建“高院统筹组织为主，中院指导参与并重、基层法院全面参与”的学术研讨格局。二抓重点法院和重点作者。确定调研基础扎实、调研氛围较浓的法院，作为市高法院重点督促、精心指导的重点法院。对重点法院，市高法院下获奖硬任务，广泛调动参与热情。以重点法院带动全市法院，以先进典型树立学术品牌。市高法院根据历年学术成果确定全市法院参加学术讨论会的重点作者。对重点作者，在选题修改方面进行针对指导，在推荐上报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在物质保障方面提供较好条件，确保重点突破和获奖率。三抓重点方法。就选题、破题、选稿、修改、成稿各个环节制定针对性强的细化措施，通过专题培训、重点论文辅导等配套制度，抓好论文组织工作的各环节，向细节要质量、要精品、要成绩。

二、工作措施

（一）发动部署阶段（3月）

1.宣传发动（3月下旬）。各法院在收到市高法院通知后，即可先行组织宣传并作初步动员。在4月上旬的全市法院调研工作会上，市高法院将根据各法院上报的重点选题和重点作者情况，对整个征文活动作再动员、再部署。

2.确定重点法院及作者（4月上旬）。市高法院结合调研工作特别是学术讨论会组织工作开展情况，确定10—15个重点法院。各中基层法院及高院各审判庭根据近年来学术研究成果，确定本法院、本部门的重点作者，重点作者名单及初步选题于4月初送市高法院研究室。选择和确定重点作者，应当包括从事刑事和民事审判研究的法官。

（二）专题培训阶段（4月下旬）

举办全市法院调研骨干培训暨第25届学术讨论会重点作者培训班，以学术讨论会专项培训为主要培训内容，邀请院内外专家到会辅导。

（三）选题及写作指导阶段（4月至6月）

1.选题指导（5月10日前）。各中、基层法院及市高法院有关部门于4月20日前将初步选定的论文题目送市高法院研究室，以便市高法院作针对性选题指导。参加全市法院调研骨干培训班的作者应在培训期间提供初步写作提纲。主要做三方面工作：一是对选题过于宽泛、欠缺针对性，过于常规、欠缺创新性，过于空洞、欠缺深入性的，建议作者调整选题。二是对选题不平衡，有的题目过于集中，有的题目涉及较少的，从整体平衡角度适度调整，做到“冷门不冷”，避免“热门太热”，尽量使各个选题分布相对均衡。三是对选题可行，但需要提升视野、调整角度、深度挖掘的，建议完善深化。
2.写作指导（6月30日前）。在初稿撰写过程中，市高法院要加强对重点法院的督导，增强与重点作者的沟通，通过实地调研指导、日常工作交流、指导修改等形式，指导并督促写作顺利推进。

（四）评审及报送阶段（7月至8月）

1.论文评审（8月5日前）。各基层法院于7月5日前将初稿报送中级法院，中级法院登记备案后于7月10日前将中级法院机关及辖区基层法院全部稿件报送市高法院。中级法院可以推荐本院及辖区基层法院的优秀论文，但未列入优秀论文的基层法院及本院的其他论文也要一并报送市高法院（包括纸质及电子版）。市高法院有关部门应于7月10日前将初稿送研究室。各中级法院及市高法院有关部门送来初稿后，市高法院成立专家评审小组，组织相关专家参照全国法院学术讨论会组委会的评选方法进行匿名评审，选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报送的50篇论文。评审工作于8月5日前完成。

2.修改完善（8月20日前）。市高法院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对拟报送最高人民法院的50篇论文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召开重点作者论文修改专题辅导会，将修改意见反馈给作者，供作者在修改完善论文时参考。修改完善后的定稿应于8月20日前送市高法院。

3.论文报送（8月31日前）。市高法院于8月31日前，按全国法院第25届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的要求，报送重庆法院推荐的50篇论文。

三、工作保障

（一）明确报送任务。各中、基层法院及本院各部门报送论文的最低任务量是：市一、五中法院各15篇、市二、三、四中法院各10篇、主城区基层法院各6篇，其他基层法院各4篇；市高法院行政审判庭及研究室各5篇， 其他业务庭各1篇。全市法院审判业务专家应各牵头组织撰写一篇以上的论文。各中、基层法院报送论文以“行政法实施问题研究”为研究范围的，应不低于报送任务数的50％。

（二）完善落实惩奖制度。论文报送工作继续纳入中、基层法院及市高法院部门年度考核范围。各中、基层法院及市高法院有关部门未上报论文或上报论文数量不足的，按中、基层法院年终目标考核和市高法院部门绩效考核制度规定给予扣分处理。对在全国法院学术讨论会获奖的，给所在法院和部门作相应加分，并按市高法院调研奖励制度规定由所在法院给予作者奖励。

（三）写作要求。论文应当观点明确，论证充分，注释规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力求做到选题对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改革和行政法律适用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论文字数一般应在6000字以上，10000字以下（含注释），注释规范。不符合选题范围和字数要求的论文、已发表或获奖的论文，不得参评。报送的论文一式五份并请附独创性声明、内容提要和作者简介（基层法院报送中级法院的论文一式六份，一份中院备案，另五份由中级法院报送市高法院）。论文用A4纸打印，论文必须按照规定样式写作，作者的姓名和单位不得在论文正文中出现（具体要求见附件2）。所有选送的论文必须附送电子版，电子版采用WORD文档格式。

附件：1.全国法院第二十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题参考

范围
2.论文样式

（联系人：游中川  电话：67673412）

附件１

全国法院第二十五届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题参考范围

（作者可在本届主题范围内参考下述选题自定题目写作）

1.审判权的性质、结构及功能研究

2.独立审判问题研究

3.公正行使审判权研究

4.审判组织运行机制研究

5.法律解释规则研究

6.司法惩戒与司法职业保障研究  

7.刑事诉讼法实施研究

8.民事诉讼法实施研究

9.诉讼证据制度相关问题研究

10.执行程序中执行权与审判权关系研究

11.强制拍卖制度研究

12.环境司法保护制度研究

13.行政与民事、刑事交叉案件审理研究

14.审判权滥用的防止与规制

15.行政审判制度改革研究

16.行政职权的审查制度研究

17.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研究

18.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研究

19.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

20.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研究

21.行政审判机构改革研究

22.行政许可法实施研究

23.行政处罚法实施研究

24.行政强制法实施研究

25.国家赔偿法实施研究

26.行政复议法修改研究

27.行政合同司法审查研究

28.行政裁决司法审查研究

附件２

论文样式

1.论文首页样式：

行政审判机构改革研究
XX省XX市XX区人民法院   XXX（作者姓名）
二○一三年X月X日
2.第二页样式：

作者简介： 

XXX，女，1975年生，…………………（简介字数在300字左右，并注明联系方式，包括办公电话、移动电话及E-mail）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作者签名：              日期：

3.第三页论文正文样式：

编号：xx （注意：该编号由组委会办公室统一填写）

行政审判机构改革研究

（注意：此处不应出现作者姓名及单位！）

论文提要：

提要字数在600字左右；

提要结尾应准确写明全文共XXXX字（包括注释，超过规定字数要求的论文将不予参评）。

以下正文：

4.注释样式：
注释一律采用脚注，整篇连续编号，编号用（1）﹑（2）、（3）……。

注释体例如下：

（1）XXX：《法学原理》，XXX出版社XX年版，第XX页。

（2）XXX：《行政审判机构改革研究》，载《XX学报》XX年第X期，第XX页。

（3）XXX：《司法标准问题研究》，载www.xxxx.com/yyy.htm,于xx年xx月xx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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